
文藻外語大學 114 年度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實施計畫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

114年度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 

第二條 本計畫之目標如下列所示： 

一、為加強高等教育促進階級流動之功能，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參加本校甄選

入學第二階段甄試補助。 

二、整合校內各類資源，透過課程、活動等學習，落實對經濟不利學生整體

學習關懷與輔導。 

三、透過校內外的資源結合，讓經濟不利學生能安心學習，培養競爭力與軟

實力，並儘早接受進入職場前之準備，達到就業輔導實質的扶助。 

第三條 申請資格：具下列九類資格其中之一學生得提出申請，並依序錄取。但

為合理分配資源，未申請校內工讀、校外工讀、生活助學金、TA教學助

理及原住民族獎助學金等獎助資源學生得優先申請。然非修業年限內或

非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不得申請。 

一、低收入戶學生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五、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六、原住民學生。 

七、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八、日間部二技或四技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九、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如發現符合「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

經濟不利學生」情況者，將由生活輔導組進行資格判定，若有必要時亦

進行家訪，依照訪談內容確認該名學生是否有經濟不利之實，進而認定

其是否具有資格執行本計畫。) 

第四條 辦理單位如下列所示： 

一、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承辦，負責宣導、審核及請款。 

二、學術及行政單位協助提供各類研習活動、講座、訓練課程及專業證照班

輔導課程等訊息，並對學生參與後進行認證。 

三、招生處承辦經濟不利學生參加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補助之宣導、

審核及請款。 

第二章 輔導與執行項目 

第五條 輔導與執行項目乃為學生執行之自主學習項目，如下列所示，然以非正



式課程為限： 

一、課業輔導活動： 

1. 教務處提供補救教學及替代課程。(委請各教學單位辦理)。 

2. 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供原住民族生及軍訓室宿舍

區提供之課業輔導。 

3.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供「英/外語學習講座」、「處方/迷你

課程」或「約診老師/小老師語文輔導教學」 

4. 其他。 

二、多元學習成長課程及活動:由各學術及行政單位辦理之各類活動、講座

及證照語檢課程等。 

三、生涯輔導與職涯規劃：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及生涯發展中心所規

劃之各類研習活動、講座、訓練課程等。 

四、校外各類教育主題研習、活動、講座、證照語檢課程等。 

五、經承辦單位認可之線上課程及線上講座。 

六、其他。 

第三章 執行、考核與補助獎勵 

第六條 招生助學階段，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參加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補助，

補助對象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原住民學

生、家庭突遭變故經原學校審核通過者或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由本人向本校招生處提出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

生、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經原就讀學校輔

導室老師或導師向本校招生處提出申請，由招生處依所提出之證明文件

審核後依單據實報實銷並予以補助(相關規範需公告本校招生專區網頁

及招生簡章)。可申請之費用如下列所示： 

一、交通費(最高以台鐵自強號票價計算)。 

二、住宿費。 

三、第二階段甄試支援人員工讀費。 

第七條 校內學生助學階段之措施，如下所示： 

一、每學期期初，學生依時主動提出，經資格審查完畢後通知其是否錄取，

錄取後參加說明會以了解本計畫執行方式，並領取「我的學習存摺單」。 

二、符合資格學生執行指定項目完成後均需由輔導/承辦單位協助認證於

「我的學習存摺單」。 

三、當月能完整完成 10小時之指定學習項目，並於次月 5日前繳交「我的

學習存摺單」至生活輔導組辦理審核，審核通過者核發 5,000元學習助

學金。 

第八條 學期間至少完成兩個月之 10小時指定學習項目，始得申請「額外獎勵金」，



申請標準如下列所示： 

一、成績優異/進步之標準如下列所示： 

1. 當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班排名前 3名，且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5分

以上者，經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5,000元獎

勵金。 

2. 當學期與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相比進步達 2分至 2.9分者，經

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1,000元獎勵金。 

3. 當學期與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相比進步達 3分至 4.9分者，經

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2,000元獎勵金。 

4. 當學期與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相比進步達 5分至 6.9分者，經

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3,000元獎勵金。 

5. 當學期與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相比進步達 7分至 9.9分者，經

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4,000元獎勵金。 

6. 當學期與前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相比進步達 10分(含)以上者，

經申請及附上歷年成績單並審核通過後，核發 5,000元獎勵金。 

7. 每人限申請 1項目。 

8. 若某學期為交換或實習，則該學期不得申請。 

二、取得專業證照或是語言檢定成績通過門檻者，檢附專業證照與通過日期

證明或是語言檢定成績單及通過日期證明，經生活輔導組審核通過後，

核發獎勵金 5,000元整，每人限申請 1項目。(該項獎勵金核發標準：

專業證照認定表及語言檢定通過門檻由生活輔導組另訂之)  

三、完整參與由本校所舉辦之「CPAS職業適性診斷測驗」，測驗完畢及參與

解析者，核發獎勵金 1,000元整。 

四、當學期正規課程勤缺紀錄皆無請假、遲到及曠課(除了公假與喪假)者，

經申請及附上勤缺紀錄並審核通過後，核發獎勵金 5,000元整，每人限

申請 1次。 

五、經學校審核通過，確定海外交換或海外實習之學生，檢附海外交換(實

習)證明、機票單據及足以證明抵達該國之佐證，每人補助海外交換或

海外實習助學金 30,000元，每人限申請 1次，且不得已領有學海系列

相關補助。 

第九條 經查所有審核資料如有偽冒或造假情事，除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外，

並取消申請資格及追回獎助款項。 

第四章 經費來源與運用 

第十條 以每年教育部核定之預算為基準，優先使用自主學習項目「學習助學 

       金」之申請，如該項金額用罄後，則不再提供「額外獎勵金」之申請。 

第十一條 本計畫參加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之經濟不利學生所編列經費， 

         如未能完全執行，將回歸至學生助學項目中執行。 

第十二條 教育部經費審查期間或核定但未核撥期間，本校仍應依規定時程辦理 



         相關補助事宜，並請本校先行代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告為主。生活輔導組可依經費實際執行          

         狀況，於執行方式予以異動、增刪或是限制，以提供經濟不利學生最            

         大之學習及生活助益。 

第十四條 本計畫依每年所提之計畫書內容增修，並以專簽方式隨附於次年計畫  

         書，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以專簽方式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 


